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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报关员注册
（一）申请报关员注册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　　1、《报关员注册申请书》

　　2、《报关员资格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； 

　　3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　　4、所在报关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（劳动保险部门开具的个人缴费证明原件）。

5、首次申请报关员注册的，还应当提交《实习备案单》。

6、台湾居民、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提出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交《台港澳人员就业证》复印件。

复印件格式A4。

 （二）、办理程序

1、申请人按照上述要求准备好材料后，通过海关审核，办理报关员注册信息录入手续；
2、海关审核通过，核发报关员注册号；

3、海关核发《制卡凭证》及《报关员证制证申请表》；

4、申请人办理制卡和制证手续。

（三）、注意事项
1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暂不受理报关员注册申请： 

　　 （1）被海关暂停执业期间注销报关员注册的；

 　　（2）被海关暂停执业期间注册有效期届满的； 

　　 （3）记分达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记分考核管理办法》规定分值，未参加海关组织的报关业务岗位考核或者考核不合格，注销报关员注册的；

　　（4）记分达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记分考核管理办法》规定分值，未参加海关组织的报关业务岗位考核或者考核不合格，注册有效期届满的。

    （5）报关资格证失效的。

2、办理报关员注册，应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。本人不能提出申请的，可以委托所在报关单位提出申请。申请人委托报关单位代为提出申请的，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。授权委托书应当具体载明委托事项，由委托人签章并注明委托日期：

3、实习备案
（1）、海关对首次申请报关员注册的申请人，实行实习备案制度，实习期限三个月。
（2）、首次申请报关员注册的申请人，应当到海关办理实习备案手续。办理实习备案时，应当提交《实习备案单》一式二份。

（3）、海关接收《实习备案单》后，应当签注海关接受备案的日期并签章。签注后的《实习备案单》一份退还报关单位，一份海关留存，在报关员注册后归入报关员档案案卷。

二、报关员注销

（一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报关员应当到注册地海关办理报关员注销：

　　1、报关员不再从事报关业务的；

　　2、报关员辞职的；

　　3、报关单位解除与报关员的劳动合同关系的（报关单位为非企业性质的，解除聘用合同关系或者人事关系）；

4、报关单位申请注销海关注册登记的；

5、报关员更换报关单位的。
（二）、申请注销报关员注册的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　　1、《注销报关员注册申请书》；

　　2、《报关员证》；

3、《报关员资格证书》及复印件；
4、对于注销后，原报关员所在的报关企业注册报关员人数少于5人的，报关企业须出具《注销报关员保证函》。

（三）、办理程序

1、注销报关员IC卡（到电子口岸办理）；

2、《注销报关员注册申请书》加盖电子口岸“原卡已收回”或“卡未办”印章；

3、申请人持注销材料办理注销手续。

三、《报关员证》补发
（一）、报关员遗失《报关员证》的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

1、《报关员挂失补证申请表》；

2、报刊登载遗失作废声明；

3、经批准后办理补证。

